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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通榆县芦苇局职工李某某等三人承
包绿海村铁北屯北侧霍北苇场河道，
用挖掘机修坝，破坏原有自然河道；
上述三人近十余年来在芦苇河道草
原毁湿毁草开荒2千公顷左右，现开
荒行为仍在继续。通榆县相关部门
曾派人处理过上述问题，但问题依然
存在。

一是大安市红岗子乡东红岗子屯东
南公路南养羊小区内有一造纸厂，近
5年来产生的生产废水直排地下，严
重污染周边地下水体环境。二是大
安市红岗子乡红岗子村供销社院内
一苯板生产企业将生产废水直排，污
染附近水源；排放烟尘，污染周边空
气，影响附近居民健康；举报人称因
该企业的污染导致周边村民患癌症
和其它疾病的人数猛增。

通榆县鸿兴镇前程村村长刘某某，于
2010年将该村100多垧湿地毁坏后
开垦种地。

2010年，通榆县八面乡宏达村时任村
书记于某某，伙同派出所彦某某等
人，在无采伐审批手续且未经村民同
意的情况下，将该村15公顷林地林木
砍伐，一半种树，一半种地，严重破坏
生态环境。

通榆县兴隆山镇商贸城居民楼开发
商私建一小锅炉，自2013年冬季至
今，一直给两栋居民楼供热，供暖期
锅炉排放煤烟和炉灰，严重污染周边
空气。举报人要求取缔该小锅炉，并
入鹏宇热力公司热网。

举报人对受理编号2348号信访案件
的办理情况不满意，8月28日洮南市
草原站工作人员现场对生态园占地
面积进行测量的结果不实；测量车跑
的是里圈，草原中心有10面积未计算
在内，放牧场也有10多面积未计算在
内。此外，洮南市草原站找的调查取
证人张某某是被举报人李某某的表
兄弟，张某某出伪证。

2006年通榆县向海保护区管理局与
向海乡各村村委会，将林地承包给关
系好的村民，发包10多年来，向海乡
林业站和保护区管理局对承包出去
的林地不检查、不验收，致使绝大多
数承包户根本没栽树而是改为农田，
且年年不断毁掉周边的天然林以扩
大种植面积。据保守统计，10余年
来，向海保护区境内的天然林被毁掉
约1万多公顷，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一是2015年，通榆县水利局和土地
局以开展土地改造项目为由，封堵新
发乡联合村文牛格尺河的北河道，修
建1000多米的大坝，且占用包拉温
都蒙古族乡自然保护区范围，严重破
坏生态环境。
二是鸿兴镇文牛村村民石某，于2016
年私自破坏该村100公顷天然草原
种植水稻，破坏生态环境。

一是通榆县相关部门在新发乡联合
村树桶屯东侧，文牛格尺河北河道修
建拦河坝，阻挡了河水流淌，严重破
坏生态环境。二是新发乡联合村支
书程某某，在包拉温都乡自然保护区
内的小孙家窝棚北老河道内垫土，把
周边的坨子都推平了，毁坏大量林
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举报人曾多
次向县土地局反映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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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通榆县芦苇局职工李某某等三人于1995年承包绿海村铁北屯北铡霍北苇场河道，河道内确有一条土坝，面积0.42公顷，长1400米，高约1米左右，底宽约3米左右，上宽约1.5米左右。
土坝修建于2008年9月末，由承包李某某芦苇耕地的农民徐某某牵头发起组织的40余户承包户自发修建，该坝主要用于保护承包者在芦苇面积内的耕地不被水淹，违反了《吉林省河道管理
条例》属于违法行为。通榆县水利局对修坝的违法行为责任人任某某等4人下达了《河道监察处罚决定书》处以罚款。经调查，1995年通榆县芦苇局下属霍北苇场场长王某某将1700公顷苇
田发包给李某某，其中，有芦苇局管理耕地349公顷，承包期限在2012年以前是一包五年，2013年参照土地管理法规定，承包期限为30年，耕地由李某某对外发包。
经核实，在李某某承包的1700公顷（1700公顷包括芦苇版图内的山、水、林、田、路。在1986年芦苇边界划定时规定，苇田内的坨子归当地政府管理）芦苇区域内共有耕地858公顷，其中，属
当地农民的坨子地面积为419公顷（38块地），原芦苇局管理的耕地349公顷，开发苇田面积为90公顷，增加的90公顷耕地是承包者拱地头所为。
通榆县公安局于2008年4月7日接到群众举报李某某在他承包的苇场内开荒，以耕地形式发包给农户。县公安局于2008年4月9日立案，并于2008年4月9日以非法转让土地罪采取刑事
拘留强制措施，后因不符合逮捕条件于2008年4月14日被县公安局更改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第一个问题：信访人反映的造纸厂为吉林省泰泽纸业有限公司，2011年4月审批建设,2011年12月通过验收。2013年至2015年期间，该企业未生产，2016年生产约30天,生产再生纸30
吨，2017年4月生产15天,产纸约20吨，2017年7月末生产20天,产纸20吨,打浆产生的废水经防渗池贮存、沉淀后循环利用，不外排。因该公司生产期较短，并不确定生产时间，故未对其
进行监测。经现场查看企业周边，也未发现污水外排。反映情况不属实。在检查过程中，发现该企业燃煤锅炉烟囱高度未达到标准要求，未安装脱硫设施，烟尘排放不达标，反映情况属实。
第二个问题：经查，该企业于2011年11月批准建设，生产苯板不排水，2012年大安市环境监测站对其锅炉烟尘进行了监测，结果为烟气黑度、烟尘浓度等两项指标均达标排放。该企业自建
成后没有正式投入生产，也未申请环保验收。该公司自2016年至今一直处于停产状态。反映情况不属实。
经走访调查，几年来红岗子村村民和乡政府工作人员一直饮用一口自来水井，均没有异常情况。大安市卫计局调阅了5年来农村生活饮用水监测数据，2014年10月，红岗子乡红岗子村红岗
子屯水质检测报告显示，铁含量为0.73mg/L，超标0.23mg/L，其他均未超标。2016年6月，红岗子乡马营子村小红岗子屯水质检测报告显示，铁含量为0.67mg/L，超标0.17mg/L，其他均未
超标。同年，红岗子乡万发村大红岗子屯、南岗子村南岗子屯、红岗子村红岗子屯的丰水期和枯水期水质检测报告均显示检测合格。2017年9月5日，大安市疾控中心对红岗子乡东红岗子
屯水质进行了采样检测，2017年9月15日,大安市疾控中心检测东红岗子屯3个点位采样水质，检测结果显示三个点位皆为铁离子超标，铁离子超标为地下水源自然含量，非人为因素影响所
致，因此没有污染地下水。

经调查，情况属实。
经查举报人反映的刘某某实为柳某某。其2005年任鸿兴镇前程村村委会主任至今。举报人所反映柳某某承包地的地类，经县国土部门证实为天然草地、未利用地和部分耕地。
柳某某于1996年1月与前程村签订了草原承包合同，承包面积为300公顷，承包年限为永久。2017年6月，又与前程村签订了补充协议，承包年限为48年。经鸿兴镇政府会同国土局、牧业
局、林业局进一步核查，承包面积实为282.6公顷，其中，耕地18.69公顷、天然草地50.7公顷、其他草地159.5公顷、村庄0.82公顷、农村道路5.05公顷、坑塘水面5.82公顷、盐碱地41.94公顷。
耕种土地为39.51公顷，其中机动地面积18.69公顷。2017年现状测量：耕地39.51公顷、天然草地47.23公顷、其他草地142.23公顷、未利用地53.63公顷。柳忠义在承包期间私自开荒20.82
公顷，其中开荒天然草地3.46公顷、未利用地17.36公顷。种植品种为绿豆、高粱、玉米、黄豆等作物。

经调查，情况属实。
经核实，举报案件所述2010年砍树不属实；2011年至2012年砍树及一半种树、一半种地情况属实。
案件中所述八面乡宏达村为八面乡宏大村，派出所彦某某实为派出所所长杨某某。
2009年12月宏大村将位于本村河南六队屯西南山5块共计476.45亩林地发包给苑某某（杨某某姐夫），承包期限30年，承包费为10万元。
2011年12月经县林业局审核批准（通榆林采字[2011]第636号）后，苑某某采伐林地6公顷（与砍伐林木面积15公顷不符）。2012年春苑某某将上述采伐迹地全部还林。
根据《吉林省集体林管理条例》第十三条幼林地中允许间作矮科作物之规定。苑某某于2012年、2013年两年在还林地块分别间种了绿豆和花生。2014年至今没有耕种行为。目前，该地块
已成林。
综上，苑某某砍伐林木、一半种树一半种地情况属实。砍伐林木行为已经通榆县林业局批准，不需村民同意；一半种树、一半种地属于林地间作行为，符合《吉林省集体林管理条例》第十三条
之规定，不存在违法行为。

经调查，情况属实。案件反映商贸城为通县兴隆山镇商贸城有限公司，位于兴隆山镇兴盛街东侧，商贸城小区建有一座供热锅炉房，占地面积120平方米，内有一台4吨常压燃煤锅炉（湿式除
尘器），烟囱高度16米，2013年12月1日建成投入使用，为商贸城小区两栋137户居民和2000平方米商贸城供热，在供热期间有排放黑烟的现象。
经查，该供热锅炉房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无环评审批，属违法建筑，开发商私建小锅炉情况属实。

2017年9月17日，洮南市纪委会同林业局、草原站、国土局和二龙乡政府对生态草场面积进行涉水测绘。经测绘，生态草场面积为447.76公顷，生态草边界清晰。现场踏查中，林业局及二龙
乡林业站均未发现草原中心和放牧场各有10多垧面积未计算在内的问题。反映情况不属实。
洮南市纪委经与二龙乡纪委核实，张某某与村支书李某某确为表兄弟关系，但草原站调查的内容主要是针对村民开垦草原的面积和时间问题，与村支书李某某本人利益及是否违纪无关联。
市纪委专门对草原站调查取证的谈话笔录进行了调阅，对比谈话笔录及调查的事实，未发现出伪证的问题。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关于2006年通榆县向海保护区管理局与向海乡各村村委会，将林地承包给关系好的村民的问题。
经核实，2006年5月29日，向海保护区管理局召开会议，其中会议记录中的一项内容，决定允许农民在天然林地天窗内造林。2006年，向海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违规将天然林天窗地承包给村
民，共发包38份，面积为41.2公顷；2005、2006、2007三个年度，向海乡红旗村、利民村、向海村三个村委会，违规把天然林地按宜林地承包给村民，签订了宜林地承包合同共119份（含保护区
管理局单独签订但内容基本一致的29份合同，共同签订的9份合同），面积为359.28公顷。三个村共向农民收取承包费39.87万元。
反映将林地承包给关系好的村民一事，当时，红旗村约540户、向海村约474户、利民村约360户村民，签订承包合同份数119份（112户），收取了承包费，并且调查人员询问部分当事人，否认
了关系好一说。据此判断，不排除有关系好的村民，但不能认定为属实。
二、关于发包10多年来，向海乡林业站和保护区管理局对承包出去的林地不检查、不验收，致使绝大多数承包户根本没栽树而是改为农田，且年年不断毁掉周边的天然林以扩大种植面积的问
题。
三、经核实，合同约定当年和第二年由甲乙双方汇同乡林业站对造林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向海保护区管理局、村委会未按要求对承包造林情况检查验收，没有查到相关档案资料。
对于承包林地农户造林情况，调查组从县里和向海保护区管理局抽调人员组成7个调查组，对照森林资源档案、林相图、小班卡片、土地承包台帐，深入现场对承包的119份合同178块林地进
行核实。其中：栽植杨树147块（面积不变的90块，面积增大的57块）；种植农作物的18块（面积不变的10块，面积增大的8块）；撂荒13块。承包地块共侵蚀天然林46.02公顷。不断毁掉周
边的天然林以扩大种植面积，举报情况属实。
四、关于据保守统计，10余年来，向海保护区境内的天然林被毁掉约1万多公顷，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
2017年8月，省林业厅指派吉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进行了调查。向海自然保护区现存天然榆树林总面积11849公顷，2017年比2004年天然榆树林面积减少3101公顷。2017年比2013年
天然榆树林面积减少102公顷（开垦农地101公顷）。
造成天然林减少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主要是人为因素。一是法律意识较差。农户在天然林地内开荒种地、放牧等，致使天然林地被开垦、破坏；二是管理责任缺失。天然林地
被开荒种地、毁坏林木、过度放牧等缺乏管理，致使大面积天然林被蚕食；三是打击力度不够。对违法行为，处理处罚不到位，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不及时，造成放牧、毁林、开荒、种地多发。第
二个方面主要是自然灾害。一是干旱造成枯死。通榆县十年九旱，尤其是春季干旱少雨，致使一部分树木枯死；二是病（虫）害造成枯死，由于病（虫）害防护措施不到位，资金投入不足等因
素，致使天然林被蚕食枯死；三是因蓄水不科学造成水淹致死。向海保护区处于霍林河流域区域，上游水大时，地势低洼的天然林被水长时间浸泡致死。向海保护区境内的天然林被毁掉约1
万多公顷，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举报情况属实，但与实际存在差距。

第一个问题：经查，案件所指项目为通榆县新发乡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属省级开垦费投资的占补平衡项目。
关于修建1000多米大坝问题。大坝位于新发乡树桶屯东文牛格尺河北股河道内，由于前期设计阶段缺陷等因素，该项目区有1400公顷需改造地块位于文牛格尺河北股流域边缘。文牛格
尺河在新发乡树统屯东分成南北两股，并在包拉温都大桥处汇成一股，南股为主河道，北股为辅助河道。文牛格尺河自1998年以来近20年没有大水发生，1999年新发乡群众自发修筑土坝
对北股河道进行了封堵，实际上北股辅助河道已经不能够发挥疏通水流作用，南股主河道可以满足季节性河流通过。为有效防止洪水灾害，保证项目区安全，2015年2月由通榆县土地整理
中心组织水利专家多次实地调研、踏查，并委托通榆县鹤翔水利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关闭文牛格尺河北股河道。2015年3月4日，通榆县人民政府2015年第一次
常务会议决定同意。2015年4月7日通过项目所在地新发乡政府、水利局、国土局申请，实施配套项目，即在距离项目区西边界平均直线距离约8公里处修建防洪坝，在两处能够发挥功能的
原有当地百姓自行修筑的防洪坝基础上进行加固。2015年10月20日县国土局申请立项，2015年11月2日由县政府批准立项，同时对配套项目规划设计及预算进行了批复。项目建设地点
位于新发乡树桶屯东侧，工程设计内容包括：均质土坝2100米，该配套工程2015年12月开工，于2016年6月竣工。经与包拉温都保护区核实，该配套工程不在包拉温都自然保护区范围内。
关于占用包拉温都蒙古族乡自然保护区范围问题。接到案件后，通榆县国土资源局将项目坐标落入包拉温都自然保护区范围内进行对比，发现通榆县新发乡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边缘共79.17
公顷施工区域在包拉温都自然保护区内，其中涉及核心区70.15公顷、试验区涉及9.02公顷。现完成土地平整工程79.17公顷、打井17眼、架设高压线5.02千米、变压器7座、地埋电缆3.41千
米、低压配电箱11个。现已拨付工程款260万元，形象进度已完成建设任务96%。因此，封堵新发乡联合村文牛格尺河的北河道，修建1000多米的大坝，且占用包拉温都蒙古族乡自然保护
区范围，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情况属实。
第二个问题：经鸿兴镇政府会同国土局、牧业局调查核实。共涉及三块地、两个人。其中两块地是史某某的妻子李某和女儿史某某为原始承包人，现承包人为邱某某（已死亡）现其家人经营；
第三块地史某为现承包人。
第一块地块：鸿兴镇村民李某于2010年8月与文牛村签订了100公顷草原承包合同，并于2016年10月转包给邱某某，同时邱某某进行了水田开发。2017年9月13日，经国土部门核实总面
积115.09公顷。其中盐碱地104.88公顷（实际耕种水田37.55公顷），原有耕地8.34公顷，天然牧草地1.52公顷（已整理开发但未耕种），农村道路0.17公顷，沟渠0.16公顷。反映草原开荒问
题，情况属实。
第二块地块：鸿兴镇村民史某某于2010年8月与文牛村签订了90公顷草原承包合同。于2015年1月转包给邱某某，邱某某于2015年4月9日进行水田开发。2017年9月13日，经国土部门
核实总面积107.27公顷，天然牧草地100.54公顷，盐碱地0.11公顷，沟渠6.61公顷，道路0.0037公顷。实际耕种水田82.70公顷，其中含天然草地82.5791公顷、沟渠0.1191公顷、农村道路
0.0037公顷。
依据《通榆县委县政府关于开发水田的暂行规定》文件精神，鼓励外来单位和个人在退化草原内开发水田，并给予相应的草原补偿费。长春市公安局监狱管理局第三产业部门，于1996年至
1999年在鸿兴镇文牛村投资开发水田300公顷（地类为退化草原）。其中打电机井40眼并上电安装变压器，同时建房15间。2000年，长春市公安局监狱管理局第三产业撤资闲置。邱某某
2015年4月9日前完成了弃耕地复垦，在2015年4月13日国土二调公布复垦地块地类为天然草地之前。邱某某2015年4月9日和2016年10月在第一、第二块老稻田地块内进行水田开发
复垦，面积为102.25公顷。其中第一块地复垦37.55公顷，第二块地复垦82.70公顷。上述两个复垦地块由国土部门进行了规划和设计，但未进行批复。反映草原开荒问题，情况属实。
第三块地块：鸿兴镇村民陈某某于2010年8月与文牛村签订了75公顷草原承包合同。2015年6月转包给史某。此地块于2016年列为县国土局土地整理项目，土地地类为盐碱地，属未批先
建。2017年9月13日，鸿兴镇政府会同国土局、牧业局进行现场实测。经国土部门核实该地块实际总面积69.85公顷，盐碱地51.71公顷、天然牧草地16.95公顷（未改变用途），其他林地0.43
公顷，农村道路0.74公顷。现状中盐碱地开垦耕种水田21.92公顷，其余地类未改变现状。反映草原开荒问题，情况不属实。

第一个问题与6700案件第一个问题部分重复。
第二个问题：一是毁坏林地问题。新发乡土地整理项目是省级占补平衡项目，项目一标段涉及新发乡联合村、永胜村。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土地平整客土工程，该项目客土土方需由新发乡提
供。为了保证项目成功立项并顺利实施，该项目在勘测期间，经新发乡联合村指界，由吉林省国源建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取土场14处。现场调查，在设计范围外取土5处，根据林业部门
核实，其中一处为宜林地3.13公顷，但国土部门土地二调时地类为耕地，且新发乡联合村从2003年起一直以村集体机动地形式对外发包至2016年（有通榆县农村集体土地非平均承包合同
书），因地类存在争议问题，林业部门无法立案。2017年9月22日，由县法制办牵头，对此地类再次确认，确定为耕地，交由国土部门处理，反映毁坏大量林地不属实。在此之前，因吉林新鲁
班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设计取土场外取土，通榆县国土资源局于2017年8月3日已将此案移交公安部门处理，公安部门已立案，正在调查取证中。二是反映无果问题。关于举报人曾
多次向县土地局反映无果问题。项目施工过程中，多次遭到当地牧民的阻拦，并多次到新发乡、国土局、信访局进行上访，情况属实。但新发乡、国土局、信访局按程序依法依规给予答复意
见。反映所称上访无果不属实。举报情况属实。

是否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通榆县芦苇总站要求李某某于2017年10月10日前对承包区域
内的90公顷开荒地完成退耕，因相关法规没有罚则，限期恢复
原有地貌。具体由芦苇总站稽查大队赵某某负责监管；建立长
效管理机制，由芦苇总站副站长李某某负责监管，确保今后不再
出现开垦种地行为；加大依法查处力度，在打击违法开荒事件上
加大力量。

针对上述违法行为，2017年9月4日大安市环保局对该厂下达
了责令整改通知书，限7日内完成烟囱加高达到环保标准，安装
脱硫和消烟除尘设施，待设施完善后报请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后
方可正式生产。

柳某某开荒天然草地已违反草原法相关规定，由草原部门立案
调查，2017年9月22日完成调查并移送司法机关，2017年9月
25日，通榆县公安局已对柳某某非法占用农用地问题立案侦查
（《通榆县公安局立案决定书》。开垦未利用地未经有关部门审
批，属于违规行为，由国土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鸿兴镇责令鸿兴镇前程村对破坏的天然草地限期实行退耕还
草，对破坏的的未利用地限期恢复原状。完成时限2017年11
月20日。
由鸿兴镇草原站站长张某负责对涉事地块的整改、监督、严格按
照整改时限完成整改任务。

苑某某采伐以及林间间种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杨某某
是苑某某内弟，仅代其交款；时任村书记于某林地发包程序合
理、规范。经联合调查组研究确定，此信访案件无需整改，无需
问责。

通榆县住建局和环保局按照有关规定，对业主张某某分别下达
了《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处罚款，并责令业主张某某取缔燃煤锅
炉，改用生物质燃料锅炉，同时办理环评审批手续，限期于2017
年10月25日前完成。

无

一是重新登记造册。9月15日开始，向海保护区管理局与地方
政府联合组成调查组，对承包合同确定的地块重新测量和定位，
并登记造册。
二是对合同内撂荒林地清收。9月15日开始，向海保护区管理
局对撂荒的地块进行了清收。
三是制定了整改方案。针对存在的问题，通榆县人民政府、向海
保护区管理局制定了问题整改方案。组长由通榆县人民政府县
长、向海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担任，副组长由通榆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公安局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向海保护区管理局副
局长担任。
四是全面进行林地清收。向海保护区管理局、通榆县人民政府
从10月10日开始，将利用四个月时间，对天然林内所有地块进
行土地详查，建档立卡。对2004年土地二调确定为承包耕地的
和属于预留5%机动地范围的，2026年土地承包结束后，签订还
林协议；已经变为人工林的按照全省林地清收政策执行；其它一
律清收。2018年2月末结束。
五是立即着手恢复天然林。从2018年3月开始，采取封山育林、
人工播种造林的方式进行还林，尽快恢复到2004年天然林面
积。对面积在0.5公顷以下的零散天然林天窗地块通过榆林天
然下种自然恢复；对0.5公顷以上的地块，通过人工播种造林恢
复。
六是全面实施禁牧。严格执行《吉林省封山禁牧管理办法》。从
10月20日起，全面进行封山禁牧，主要出入口、人员和牲畜活动
频繁区域设立界桩、标牌，公示封山禁牧。
七是加强日常监管。向海保护区管理局在10月20日前完成科
研规划，制定工作计划，强化病虫害、干旱、毁林开荒、过度放牧、
蓄水不科学等管控。
八是加大打击力度。通榆县纪委及向海保护区管理局将严肃查
处保护区内党员干部违纪行为，县公安局、向海森林公安局立即
开展治安专项治理行动，清理历史积案，加大对现行违法行为的
打击力度。

第一个问题：
通榆县土地整理中心立即停止涉及包拉温都自然保护区项目施
工，于2017年10月10日前将涉及包拉温都自然保护区已建设
的工程内容按程序进行拆除，同时将项目已垫土方清除运出，自
然恢复生态。（通榆县纪委正在对占用包拉温都蒙古族乡自然保
护区范围问题组织调查，因项目可研、设计之初，时任通榆县国
土局局长张某某、总工程师桑某某负主要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
项目可研、设计存在缺陷，但2015年因犯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7
年、10年，所以此次案件不再另行追究，其他问题县纪委正在进
一步调查。）
第二个问题：
邱某某在老稻田内开发种植水田未批先建已违反草原法相关规
定，由草原部门立案调查，并由水田经营者于立池在10月15日
前恢复原貌。
对邱某某（于某某）、史某开垦盐碱地耕种水田未批先建，属于违
规行为，但因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处罚依据，因此责令史某、于某
某将开发的水田恢复原貌。
《鸿兴镇人民政府关于责令文牛村限期恢复土地原貌的通知》要
求，鸿兴镇文牛村民委员会对涉及邱某某、史某水田开发地块，
未经国土部门批复，共三块142.7公顷，恢复原貌，将水田中田埂
推平，完成时限2017年10月15日。明确专人负责对涉事地块
的整改、监督、严格按照整改时限完成整改任务。

第二个问题：因吉林新鲁班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设计取土
场外取土，2017年8月3日通榆县国土资源局已将此案移交公
安部门处理，公安部门已立案，正在调查取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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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榆县鸿兴镇文牛村后文牛屯南，史
某某等人破坏草原开发水田，面积达
300多垧，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通榆县边昭镇干部刘某某与2010年
左右，在边昭镇铁西村非法购买一片
草原，并将草原翻耕破坏开办牲畜交
易市场；未办理环评和建设用地等相
关审批手续，违法建设房屋和羊舍，
占地近40000平方米，严重破坏生态
环境。另外，刘某某还在边昭镇其他
村屯也购买了大量草原，并将草原破
坏全部改为耕地对外出租获利。

通榆县开通镇北郊水源地保护区内，
有人未经批准建了很多民房、别墅等
建筑，随意倾倒生活垃圾等，污染水
源地，威胁村民饮水安全。

通榆县瞻榆镇二林场场长孙某某，非
法在二林场前进营林区南侧林地内
砍伐树木建房，将林地承包他人毁林
种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一是通榆县李某某在担任同发畜牧
场及兴隆山镇党委书记期间，在同发
与兴隆山交界的红光屯东北强占集
体土地180公顷对外发包；伙同魏某
某在向海保护区核心区内，非法建设
砖瓦结构房屋10间。二是通榆县有
600多万亩草原大多数被毁坏，开荒
地、搞非农建设，现仅存不足100万
亩。三是通榆县退耕还林面积1万余
公顷，近十几年来因无序、超强度的
采伐、皆伐，致使大面积的天然林和
人工林被毁掉。四是2016年至2017
年期间，通榆县瞻榆镇、团结乡、新发
乡有人未经批准私自采伐林木400
余公顷。

通榆县

通榆县

通榆县

通榆县

通榆县

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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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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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件与6700号案件第二个问题部分重复，信息已公开。

经查，2003年7月铁西村与郑某某签订了42公顷草原承包合同，承包期为2008年4月至2043年7月。2008年4月郑某某将10公顷置换给刘某某，经县法制办确认，不属于非法购买。
刘某某于2008年4月申请立项，建立洪维牧业有限公司，2008年4月开始，相继取得通榆县发改局立项批复、通榆县牧业局批复占用草地12公顷、国土部门备案占地8公顷。2008年5月开
始建设洪维牧业有限公司，又名牲畜交易市场，2008年8月建成，建设管理用房有私有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未办理环评手续，2008年至2011年从事牲畜交易业务，2012年
4月4月注销其营业执照，现场调查，场区内只有一人看护，未养殖畜禽，也未从事牲畜交易，处于破产状态。
经通榆县国土局与牧业局实地测量，实际占地面积71276.1平方米，其中，建设用地62264.3平方米，天然牧草地8933.2平方米，在建设用地内实际共有13栋建筑物，建筑物总面积是1305.3
平方米，在天然牧草里建设了1栋建筑物，占用140.4平方米天然草地。反映情况属实。
刘某某在边昭镇其他村屯承包过2块地，有承包合同，属于未利用地，共计650公顷。第一块地近200公顷(合同数)是边昭镇靠山村2005年6月零转让给刘某某进行管护的，通过现场勘测，
该地块没有进行耕种；第二块地450公顷是边昭镇五井子村2003年1月承包给刘某某的，2004年4月刘某某把该地块转包给了宋某某，宋某某承包期间陆续开垦种地，面积为27.55公顷，
2015年8月，该地又被宋某某转包给了张某某至今，反映开垦未利用地属实，并非草原，不是刘某某所为。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经查，通榆县开通镇北郊水源地位于开通镇六井子屯（原有自然屯），2013年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建有供水井16眼，饮用水源保护区面积3.175平方公里，其中，一级保护区0.042平方公里，
准保护区面积3.133平方公里。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均砌围墙保护，一级保护区内没有任何违法建筑。2017年9月19日，通榆县住建局、国土局、城市管理执法大队和开通镇人民政府联合检
查，2013年保护区建成后，在水源地准保护区内有7处建筑，分别为住宅3处、库房3处、大棚1处，无审批手续，水源地附近存在2处建筑垃圾，没有生活垃圾。上述7处建筑，均不属于对水体
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反映的未经批准建设民房属实，污染水源，威胁村民饮水安全不属实。

经查，1997年，孙某某与二林场签订了25公顷林地承包合同，为方便林地管理，在前进营林区西侧生产生活用地建造临时管护房，面积96平方米。2015年经发改局立项，环保局环评批复后
建立养殖合作社，在临时管护房原址进行扩建和维修。共修建羊舍三个、正房五间、仓库三间及院落面积共计5361平方米，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产权证。所占土地经国土局认定为集体建设
用地，面积为5385.63平方米，没有栽过树，不存在砍树问题。建房属实，毁林不属实。
经现场勘查，在孙某某承包的25公顷林地内14公顷杨树成林，成活率和保存率均在80%以上，不存在耕种现象；另外11公顷1998年造林树种为仁用杏，因该树种不适宜当地气候，2004年
开始出现冻害，2014年全部枯死，经县林业局批准改种适宜树种。2015年春季分别营造了樟子松和果树并实施林粮间种，经现场勘查成活率和保存率均在80%以上，林粮间种属实，毁林不
属实。

第一个问题：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同发与兴隆山交界处的红光屯东北”为兴隆山镇东风河村东升、建国两个自然屯，这两个屯共有集体机动地484公顷，98户农民承包，合同期限为3-30
年，承包农户与村民委员会按机动地发包程序签订了承包合同。其中，单户最大承包面积为30公顷，承包者为李某，承包年限为20年（2008年-2027年），没有发现镇党委书记李某某强占
180公顷集体土地对外发包的情况。
信访人反映李某某伙同魏某某在向海保护区核心区内，非法建设砖瓦房10间一事。经核实，该处住房位于兴隆山镇东风河村马场屯，为魏某某表哥李某所有（李某为东风河村三合屯农民）。
2008年李某承包东风河村委会发包的草原两块100公顷、土房4间。2009年李某对上述土房进行改建，建砖瓦房7间。据魏某某本人讲，魏某某母亲在此处生活了3年。
通榆县对李某某、魏某某本人进行了约谈，其本人以书面形式向组织作出证明没有强占集体土地发包及建设砖瓦房10间。保护区内建房属实。
第二个问题：1985年“农业区划”草原面积为636.6万亩，据1990年“国土一调”，草原面积为324.5万亩，草原面积减少了312.1万亩。据2008年完成并与2015年公布的“国土二调”，面积为
169.7万亩。期间，1990年“国土一调”草原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水域占用草原10.2万亩；二是草原划为未利用地130.8万亩；三是开垦草原成为耕地71.3万亩，为农民私开乱垦成为耕地，其
中绝大部分已经纳入1997年二轮土地承包面积内；四是林地占用草原72万亩；五是非农建设占用草原27.8万亩，其中城乡居民点占用草原20.4万亩、交通用地占用草原7.4万亩。经调查，
举报情况属实。
第三个问题：通榆县从2002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共实施面积为14735.6公顷。其中，2002年实施3322公顷，2003年实施4430公顷，2004年实施1434.6公顷，2005年实施3766公顷，
2006年实施1783公顷。实施后，县林业局每年都组织乡镇逐地进行检查，国家林业局在项目实施第8个年度进行了逐地检查，全县退耕还林地块的树木保存率均符合标准，检查结果为全部
合格。
通榆县近十几年来，采伐指标严格按照国家林业局和省林业厅下达的采伐计划执行。据县2006年至2016年资源消耗报表显示，10年间共采伐面积22075公顷，因退耕还林均为中龄林阶
段，通榆县从未下达过采伐计划。另外，更没有下达过天然林采伐计划，因此，未发生过无序、超强度采伐、皆伐。 因此，退耕还林1万余公顷属实。近十几年来因无序、超强度在采伐、皆伐天
然林和人工林被毁掉一事不属实。
第四个问题：
一是瞻榆镇非正常采伐10个小班，面积10.27公顷。分别是付某某、刘某某、武某某、刘某某等四人林地灭失5个小班，面积为2.15公顷。2017年邹某某滥伐5个小班，滥伐面积8.12公顷，蓄
积121立方米，滥伐材积72立方米。邹某某采伐过程中被县森林公安大队当场抓获，已于2017年4月以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现正在服刑中。付某某、刘某某、武某某、刘某某等四人已
于今年春季还林，依据现有法律法规未处罚。经县林业局党组研究决定，免除了时任瞻榆镇林业站站长皮某的站长职务，同时调离原岗位。
二是新发乡2016年到2017年非计划采伐208棵，蓄积39.5立方米，材积27.7立方米。
三是团结乡2016年到2017年非计划采伐152棵（其中椽材40棵），折合蓄积40立方米，材积25立方米。按《森林法》第三十二条，“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
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零星树木除外”。新发乡、团结乡部分群众在2016年和2017年期间私自在房前屋后采伐是法律没有禁止的，不予追究其任何责任。情况属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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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办理环评手续问题，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
规定，“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因
该企业已注销营业执照5年，不再营业，违法行为不存在连续和
继续状态，所以不再给予行政处罚。通榆县牧业局对刘某某非
法建筑占用天然牧草地140.4平方米进行立案调查，2017年9月
21日通榆县草原监理中心对其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处以罚款，并责令在2017年10月17日前拆除违法建筑，恢复草
原植被。
由边昭镇政府牵头对张某某承包地块中的27.55公顷耕地于
2017年10月17日前恢复原貌。
通榆县住建局对私建大棚业主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限其
在2017年9月25日前，自行拆除违建大棚。两处建筑垃圾，已
由县供水公司清运完成。县国土资源局对3户库房、3户住宅共
5户业主已分别于2017年7月10日、12日、18日、28日及8月
18日、分别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分别给予罚款并责令在十
五日内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目前，非法占用的土地尚未退还，
县国土资源正在依照法定程序办理。逾期若仍未执行，将申请
法院强制执行。
通榆县环保局对3户库房进行现场调查：对1户未按规定备案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即投入使用的库房业主下达了《通
榆县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其余2户，属环境影响
登记表备案类项目，按规定未超出备案期限，不予以整改和处
罚。

孙某某养殖合作社所占土地经国土局认定为集体建设用地，有
房屋所有权证，林粮间作符合《吉林省集体林业管理条例》规定，
无需整改。

第一个问题：涉及管护房已于6月份全县重点区域环境综合整
治专项行动中予以拆除。
第二个问题：2017年，通榆县制定了《基本草原划定和草地资源
清查工作方案》，2017年8月份开始，县政府把全县16个乡镇分
为三个标段，由中标的专业测绘公司，对全县草原进行基本草原
划定和草地资源清查工作，于2017年底把全县草原全部清查核
实完毕。根据清查核实的数据，将划为未利用地的草原，通过实
施草原保护建设项目逐渐恢复为可有效利用的草原；对非法开
垦并已纳入二轮土地承包的开荒地，有计划的实施退耕还草，最
终恢复为草原；对其他违法和不合理的建设用地，进行集中整
治，逐步恢复为草原；对于被水淹没划为水域的草原，通过疏导
引流等有效手段，逐步恢复原有草原面积。通过以上措施，将多
年来被蚕食和非法开垦破坏的草原逐渐恢复到1990年国土一
调时的324.5万亩，进而形成完善的草原生态系统。
通榆县委县政府对草原保护工作历来十分重视，2010年以来，
成立了县乡两级生态执法大队，对草原开荒进行清理。处理草
原违法案件244起，行政处罚87人，移交司法机关77人,恢复被
破坏草原面积4.02万亩。通过加大打击力度，有效遏制了非法
破坏草原的势头。根据2017年9月通榆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
过的《通榆县治理非法破坏草原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对非法开
垦和违法占用草原行为进行有效治理和坚决打击，最终实现全
县草原生态的恢复。
第四个问题：被非正常采伐的10.27公顷林地已在2017年春季
还林，成活率达到65%以上。2017年4月，经林业局党组研究成
立了“打击破坏森林资源”专案组，开展了一次专项行动，成果明
显，有效遏制了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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